
青岛西海岸新区工业和信息化局文件

 青岛西海岸新区工业和信息化局

关于公布《工业和信息化领域轻微违法行为不予行政处罚和一般违法行为减轻行政处罚事项清单 （2021）》的通知
各科室、各单位：

为推行包容审慎监管，引导和促进企业自觉守法，改善营商

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特编制《青岛西海岸新区工业和信息化领域轻微违法行为不予行政处罚和一般违法行为减轻行政处罚事项清单 （2021）》，经研究通过并予以公布。清单实行动态化管理，免罚、轻罚事项增加或减少时，及时进行更新发布。各科室、各单位要严格按照清单内容，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

附件：青岛西海岸新区工业和信息化领域轻微违法行为不予行政

处罚和一般违法行为减轻行政处罚事项清单（2021）

青岛西海岸新区工业和信息化局

2021年8月3日

附件：

符合下列情形的轻微违法行为，不予行政处罚

	领域
	序号
	违法行为
	适用条件
	法定依据

	工业和信息化领域
	一、下列轻微违法行为，不予行政处罚

	
	1
	实行备案管理的项目，企业未按规定将项目信息或者已备案项目的信息变更情况告知备案机关，或者向备案机关提供虚假信息。
	在限期内改正
	《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2016年11月公布，国务院令第673号）第十九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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